
宜蘭縣政府縣務會議第964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1年 11月 1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府202會議室
出席人員：本府各單位主管、所屬機關主管(如簽到表)。
請假人員：工旅處李處長東儒
主席：林副縣長建榮　　　　　　　　　　紀錄：葉秀敏、彭騰進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一週重要輿情報告

編號 日期 新　　聞　　標　　題

1 10/27 中興文創五期工程將完工 打造親子文創基地

2 10/27 產地直送！2100 公斤履歷甘藍贈小學　宜縣學童明起加菜

林副縣長建榮裁示：

一、中興文創園區是本縣重大建設之一，感謝文化局、建設處

等相關單位辛苦付出，園區舊建物整修改善完成後，園區

周邊都市計畫道路等公共設施工程，亦請各單位積極辦

理，提供更便民的公共設施，藉以拉近鄰里關係，發揮中

興文化創意園區觀光潛能，吸引更多產業及社群資源進

駐，以期中興文創逐年都有顯著的進步及充實。

二、農糧署東區分署與三星地區農會合作，贈送 2,100 公斤有

產銷履歷標章的甘藍（高麗菜），提供本縣學校營養午餐

免費使用，高麗菜非常營養又符合衛生標準，感謝農糧署

東區分署、三星地區農會及農業處配合。

參、報告事項
一、確認第963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備查。

二、各局、處重要事項報告：

財稅局盧局長天龍報告：

以下3件墊付案，本次縣務會議通過後，請提案單位速送
縣議會審議，倘案件有急迫性，務必請託議長協助先行同
意：

本府及所屬機關擬提墊付案明細表

單位(機關) 辦理項目

水利資源處
辦理111年度第2次「水資源作業基金公益支出補助經費」新臺
幣 3,000,000元

教育處
辦理「112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工作」經費新臺
幣 1,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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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處
辦理「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之育兒津貼加倍所需補助經費新
臺幣 36,000,000元

林副縣長建榮裁示：均照案通過。

三、專案報告：

工旅處池副處長騰聯報告：

頭城濱海森林公園建設及委外歷程。（詳簡報資料）
林副縣長建榮裁示：

「頭城海水浴場」以前是著名景點，後來因為烏石港闢建

影響安全，在民國 91年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民國 105

年更名為頭城濱海森林公園。宜蘭縣好山、好水、好風

景，各風景區都兼具觀光、休閒、遊憩、教育等不同目標

與功能；隨著時代的改變，縣府持續研擬轉型及發展每個

景區特色亮點，除每年編列預算逐步修繕及規劃加強服務

能量，更努力向中央爭取經費建設景點，透過導入民間企

業化經營，以新穎且特色符合現代化遊憩行為，同時達到

縣府開源節流之效益，現在已經委外經營，順利決標，並

發展區域產業特色，倍增地方觀光商機，拚出宜蘭好觀

光。對於工旅處的辛苦及表現，給予讚許及感謝，宜蘭縣

轄內還有其他景區，若有類似情形，亦請相關單位持續向

中央爭取經費辦理。

肆、自治法規案討論
修正「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組織規程」第 4條、第 13條草
案。(財政稅務局提)
決議：照案通過。

伍、主席裁示
林副縣長建榮裁示：

一、宜蘭縣議會定期大會及延會，自 9 月 27 日至 10 月 31 日

止，於昨( 10/31) 日順利圓滿結束，感謝各議員的辛苦及督

促，也感謝各單位配合，這次大會（聯席審查會）完成第

一、二組預算審查，另外第三、四組的聯合審查會，預定

於 11月 28日召開第 22次臨時會繼續審查，期間感謝秘書

長、各局(處)長及相關同仁配合議會各項審查工作。

二、宜蘭縣選舉委員會由秘書長兼任主任委員，今( 111) 年 5合

2



1選舉，很早就啟動相關作業程序。秘書長領導整個委員會

團隊，及民政處吳處長都非常辛苦，讓業務圓滿順利，這

段期間仍請繼續用心、努力，做好各項選務工作。

三、最近豪雨不斷，我們要記取過去的教訓，請交通處、建設

處、農業處及相關單位，應快速掌握災情、把握進度，第

一時間解決災後所產生的問題，讓民眾感受到縣府的努

力，謝謝大家。

四、最近發生兩件轟動國際的重大意外事故，第 1件：韓國梨

泰院踩踏事件，第 2件：印度吊橋斷落事件，都不幸造成

上百人死亡，還有許多受傷及失蹤人數，我們感到遺憾及

表示哀悼。以後宜蘭縣辦理大型活動，應特別注意相關安

全問題的防範，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希望同仁引以為戒。

本縣境內吊橋，應注意平常的安全檢查及維護，依規定辦

理，並做好人數管制工作，避免發生不幸意外事故。

五、縣長請假期間，再次感謝秘書長、各局(處) 長及同仁，恪

守崗位、盡忠職守，為民服務及推動縣政所付出的努力及

辛苦，謝謝大家。

陸、散會：上午9時 5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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